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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扬州市大运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原扬州颐旅康养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位于扬州市广陵区运河北路 3 号，主要从事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医院管理；物业管

理；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工程管理服务；养老服务等。 

广陵区中医院（以下简称“中医院”）始建于 1958 年，位于广陵路 71 号，

是一所以中医骨科、中医针灸科、中医外科为主要特色的国家二级乙等医院。1997

年以来，连续四年被市政府评为“文明单位”1998 年被扬州市卫生局授予“十佳医

院”称号。现有中医院设有骨伤科中心、针灸中心、中医外科、中医内科、皮肤

科、气管炎专科、妇科、眼科、口腔科、内科、儿科、急诊科等临床科室。 

广陵区公共卫生中心（以下简称“卫生中心”）是负责急性传染病防治、免

疫规划，血吸虫病、艾滋病、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

业与放射卫生、学校卫生、四害密度监测，卫生检验检测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等，不涉及诊治。由于业务量的不断扩增，现有实验室已不能满足广陵

区群众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 

根据《扬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扬府发[2021]12 号）中“第二十六章 推荐健康扬州建设：提高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实施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动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要求，公

司拟投资 62711.61 万元，新建广陵区中医院和广陵区公共卫生中心，包括住院

综合楼（12F/2D）、门诊医技裙房（3F/2D）、公卫中心楼（7F/2D）、感染门诊楼

（1F）和后勤楼（1F）等，同时配套建设地下室（2D）、区域内道路、综合管网、

景观、绿化等附属工程，规划机动车停车位 360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875 个。项

目建成后，整体转交中医院和卫生中心营运。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司委托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广陵区中医院及广陵区公共卫生

中心异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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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九条，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扬州市广陵

区中医院网站实施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本次公开主要内容包括：建设

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

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 

2.2 公开方式 

依据《办法》第九条，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

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实施进度情况见表 2.2-1，公示截图见图 2.2-1。 

表 2.2-1 公众参与各环节实施进度 

序号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1 
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httpwww.yzglqzyy.comnews81_711.html 
2021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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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依据《办法》第十条，在《中医院及广陵区公共卫生中心异地新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司在扬州市广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实

施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限2021年10月14日-10月27日。公示内容包括：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和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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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依据《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位公司分别用过网络公开、报纸公开和张贴

公告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

后，公众参与环节实施情况见表3.2-1。 

表 3.2-1 征求意见稿公众参与环节实施进度 

公示

类型 
公开方式 实施时间 

网络

公示 

进行征求意见稿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http://gl.yangzhou.gov.cn/glwjw/gsgg/202110/74f42a2860924d9db

33dfcaf305d8313.shtml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7 日 

报纸

公示 
在《环球时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两次报纸公示 

2021 年 10 月 25 日和

2021 年 10 月 26 日 

张贴

公告 
在项目所在地等张贴信息公告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7 日 

3.2.1网络平台公示 

依据《办法》第九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首先采用网络公示方

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7

日，网络平台公示具体实施情况详见表 3.2-1，公示截图详见图 3.2-1。 

网络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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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报纸公示 

按照《办法》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为充分听取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建

议，更好地执行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于第二次网上公示期间，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和 10 月 26 日在环球时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

3.2-2。 

《环球时报》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社人民日报社主办与出版的

国际新闻报刊，创刊于 1993 年 1 月。原名《环球文萃》，1997 年改名为《环球

时报》。2009 年 4 月 20 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创刊，这是中国第二份面向全国

发行的英语综合性报纸。也是唯一向国外传达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综合新闻的一份

报媒。《环球时报》是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新闻媒体大报，以日发行量 200 万左

右的发行量加 10 万余份的航空赠报，属于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符合《办法》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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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1) 第二次公示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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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 第二次公示报纸公开截图 

报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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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现场张贴公示 

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项目所在地、文峰街道、九龙花园宣传栏张贴了

信息公告，均属于公众易于知晓的场所，符合《办法》要求。 

张贴公告照片见图 3.2-3，公告张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项目所在地张贴情况 

 

 

文峰街道张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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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花园张贴情况 

图 3.2-3 张贴公告公示现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网络公示平台提供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下载链接，并

公开了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的联系电话及地址，以便公众查阅咨询。同时，设置

《广陵区中医院及广陵区公共卫生中心异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的查阅场所。 

在公示期间，未有公众查阅。 

3.4 公示提出意见情况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均未

收到当地居民或团体有关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传真及电子邮

件等公众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截止公众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未收到公众关于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

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

的质疑性意见。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第

十四条，不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联系人均未接到当地居民和团体有关本期工程建设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传真及电子邮件等反馈意见，视公众对本工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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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无意见。 

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

在《广陵区中医院及广陵区公共卫生中心异地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

相关的合理意见，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广陵区中医院及广陵区公共卫生中心异地新建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

后果由扬州市大运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扬州市大运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10 月 28 日 

 


